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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矿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或“公司”）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议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

订）的议案》,公司向包括矿业总公司在内的 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44,844,363

股人民币普通 A 股股票,其中西藏矿业以向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称

“矿业总公司”）发行 19,587,035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 63,939,084.25 元的方式收

购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区正在办理的 0.702平方公里

采矿权，交易金额共计 268,623,600.00 元；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

“西藏投资公司”）以现金 87,979,689.05 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8,419,109股，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天齐集团”）以现金 175,959,388.55

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16,838,219 股，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矿业总公司直接持有西藏矿业 17.69%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发行人董事曾泰现任矿业总公司总经理。本次发行完成后，矿业总公司的持股比

例将增至 19.93%，仍为西藏矿业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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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查松为西藏投资公司董事，西藏投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天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西

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20%的股权。 

3、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关议案进

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曾泰、查松回避表决,由非关联的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

关议案进行审议时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认购股份定价 

交易双方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 7月 28日)。发行价格

为公司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0.45元/股)。

(注：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之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调整。 

2、矿权交易定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的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区

正在办理的 0.702平方公里采矿权已经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了《西藏山南曲松县罗布莎 I、II矿群南部铬铁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川

华衡矿权评[2014]第 004 号），评估价为 44,770.60 万元。由于该评估报告有效

期已过（评估基准日 2014年 4 月 30日，2015年 5月 1日过期），公司委托评估

机构以 2015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重新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西

藏山南曲松县罗布莎 I、II 矿群南部铬铁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川华衡矿权

评[2015]第 02号），根据该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5年 4月 30日，标的资

产评估价值为 447,706,000.00 元。上述评估报告及重新出具的评估报告已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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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取得西藏国

土资源厅下属的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备案。评估人员按

照探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了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评估结论合理。 

2012年 8月 23日，公司与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签订《合作风险勘查协议书》，

约定公司与矿业总公司合作勘查罗布莎 I、II矿群南部勘查区，勘探投入由公司

承担，因此形成的勘查成果权益（指：勘查区域矿产储量的采矿权益），按照矿

业总公司 60%、上市公司 40%的原则享有；为了利于管理，合作探矿权不变更持

有人名称，仍由矿业总公司持有。根据该《合作风险勘查协议书》，公司如需取

得该标的资产，仅需向矿业总公司支付该标的资产 60%的对价，即

268,623,600.00元。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西藏矿业与矿业总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14年 7月 24日公司与矿业总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并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签订时间： 2014年 7月 24日、2015年 5月 22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等主要内容 

（1）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行的 A 股股票 44,844,363 股，股票面值为 1

元/股。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由甲方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

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发行的股票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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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 年 7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11.61元/股的 90%（即 10.45元/

股）。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 

（2）股票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甲、乙双方确认，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矿权

评[2015]第 02 号”《评估报告》，标的资产（本协议中指：乙方享有的西藏自治

区曲松县罗布莎 I、II矿群南部铬铁矿区正在办理的 0.702平方公里采矿权，其

中甲方享有标的资产 40%的权益，乙方享有标的资产 60%的权益）截至评估基准

日的评估值为 44,770.60万元，前述评估结果已经西藏国土厅下属的西藏自治区

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备案确认；甲方仅需就标的资产的 60%权益向

乙方支付交易对价，标的资产的 60%权益的交易对价为 268,623,600.00 元。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发行价格 10.45 元/股向乙方非公开发行

19,587,035 股 A 股股票并支付 63,939,084.25 元现金收购标的资产。发行股票

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和乙方认购的股票数量。 

（3）标的资产交割和交易对价支付 

乙方应尽快就标的资产办理完成采矿权相关手续并取得采矿权证书。在中国

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乙方应尽快将已取得采矿权证书的

标的资产转让登记至甲方名下。 

甲、乙双方应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

行规定》及《西藏自治区矿业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按照西藏自治区

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规定的交易程序转让标的资产，并报西藏国土

资源厅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在乙方将标的资产转让登记至甲方名下后，甲方应尽快向乙方发行股票并将

乙方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股票登记等相关手续，将乙方认购的股票登

记在乙方名下，并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63,939,084.25元。 

（4）股票锁定期 

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在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完成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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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月内不得转让。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

部成就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及本协议。 

（2）乙方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本协议。 

（3）西藏国土资源厅批准标的资产转让事宜。 

（4）西藏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生效之日生效；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解除、

终止或失效，则本补充协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

和前置条件。 

5、违约责任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承诺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

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

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终止本协议。 

（二）公司与矿业总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附条件

生效的资产转让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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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时间： 2014年 7月 24日、2015年 5月 22 

2、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 

（1）标的资产的概况 

标的资产（在本协议中指：乙方享有的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 I、II矿群

南部铬铁矿区正在办理的 0.702 平方公里采矿权，其中甲方享有标的资产 40%的

权益，乙方享有标的资产 60%的权益）的划定矿区范围为下列探矿权矿区范围的

一部分：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 T54120130102047196 

探矿权人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探矿权名称 西藏山南曲松县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普查 

探矿权面积 20.80平方公里 

探矿权期限 2014年5月30日至2016年1月1日 

根据甲、乙双方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签署的《合作风险勘查协议书》，甲、

乙双方就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区 2.236 平方公里的合

作勘查区域进行合作勘查，合作勘查成果权益按甲方 40%、乙方 60%的比例进行

分配。甲、乙双方已就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区 0.702

平方公里的合作勘查区域形成合作勘查成果权益（指合作勘查区域矿产储量的采

矿权益）。 

（2）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和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确认，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矿权

评[2015]第 02号”《评估报告》，标的资产截至交易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44,770.60

万元，前述评估结果已经西藏国土资源厅下属的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

储量评审中心备案确认；甲方仅需就标的资产的 60%权益向乙方支付交易对价，

标的资产的 60%权益的交易对价为 268,623,600.00元。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发行价格 10.45 元/股向乙方非公开发行

19,587,035 股 A 股股票并支付 63,939,084.25 元现金收购标的资产。发行股票

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和乙方认购的股票数量。 

在乙方将标的资产转让登记至甲方名下后，甲方应尽快向乙方发行股票并将

乙方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股票登记等相关手续，将乙方认购的股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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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乙方名下，并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63,939,084.25元。 

3、资产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乙方应尽快就标的资产办理完成采矿权相关手续并取得采矿权证书。并在中

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乙方应尽快将已取得采矿权证书

的标的资产转让登记至甲方名下。 

甲、乙双方应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

行规定》及《西藏自治区矿业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按照西藏自治区

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规定的交易程序转让标的资产，并报西藏国土

资源厅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甲方自标的

交割日起即为标的资产的唯一权利人，乙方对标的资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 

4、期间损益归属 

甲、乙双方同意，在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由甲方

享有或承担，但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补偿甲方。 

5、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

部成就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本协议； 

（2）乙方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本协议； 

（3）西藏国土资源厅批准标的资产转让事宜； 

（4）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批准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5）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附条

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生效之日生效；如《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解除、

终止或失效，则本协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6、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承诺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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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

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

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终止本协议。 

（三）公司与西藏投资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14 年 7 月 24 日公司与西藏投资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2015 年 5 月 22 日，公司与西藏投资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4年 7月 24 日、2015年 5月 22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等主要内容 

（1）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行的 A 股股票 44,844,363 股，股票面值为 1

元/股。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由甲方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

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发行的股票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 年 7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11.61元/股的 90%（即 10.45元/

股）。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 

（2）股票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 87,979,689.05 元现金根据发行价格 10.45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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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8,419,109 股 A股股票。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和乙方认购

的股票数量。 

（3）股票认购价款支付和股票发行登记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发出

的股票认购价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股票认

购价款支付至承销商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立的专用银行账户。 

在乙方支付股票认购价款后，甲方应尽快向乙方发行股票并将乙方认购的股

票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股票登记等相关手续，将乙方认购的股票登记在乙方名

下。 

（4）股票锁定期 

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在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

部成就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及本协议； 

（2）乙方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 

（3）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生效之日生效；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解除、

终止或失效，则本补充协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

和前置条件。 

5、违约责任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承诺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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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若乙方未按期支付股票

认购价款或拒绝认购本协议约定的股票认购数量，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另行赔偿甲方的损失。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

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

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终止本协议。 

（四）公司与天齐集团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4年 7月 24 日、2015年 5月 22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等主要内容 

（1）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行的 A 股股票 44,844,363 股，股票面值为 1

元/股。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由甲方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

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发行的股票数量。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 年 7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11.61元/股的 90%（即 10.45元/

股）。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 

（2）股票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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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 175,959,388.55 元现金根据发行价格 10.45 元/

股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6,838,219 股 A 股股票。发行股票前，甲方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和乙

方认购的股票数量。 

（3）股票认购价款支付和股票发行登记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发出

的股票认购价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股票认

购价款支付至承销商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立的专用银行账户。 

在乙方支付股票认购价款后，甲方应尽快向乙方发行股票并将乙方认购的股

票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股票登记等相关手续，将乙方认购的股票登记在乙方名

下。 

（4）股票锁定期 

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在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

部成就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及本协议； 

（2）乙方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 

（3）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生效之日生效；若《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解除、

终止或失效，则本补充协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

和前置条件。 

5、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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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承诺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

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后，若乙方未按期支付股票

认购价款或拒绝认购本协议约定的股票认购数量，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00

万元，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另行赔偿甲方的损失。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

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

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

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终止本协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西藏矿业董事会审议西藏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的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

见。该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批复同意、西藏

矿业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矿业总公司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认购价格公允；公司本次拟购买的

矿业总公司矿权资产已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矿业权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

并经有关部门备案同意，定价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公众股东权益。西

藏投资公司、天齐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认购价格公

允。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规,定价公允,对此项关联交易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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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周宏科              沈晶玮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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